
江苏春辉生态农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14春辉02”

2018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

江苏春辉生态农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于 2014 年

11月 13日公开发行了总额为 1亿元的 2014年第一期江苏春辉生态农林股份有

限公司公司债券（以下简称“14 春辉 01”或“14 江苏春辉债 01”）；2014 年 11月

18日公开发行了总额为 4亿元的 2014年第二期江苏春辉生态农林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以下简称“14春辉 02”或“14江苏春辉债 02”），两期债券（以下简称“本

期债券”）累计发行总额 5亿元。截止 2017年 12月 13日，14春辉 01债券已全

部回售并于 2017 年 12 月 4 日从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详情请见发行人 2017 年

11 月 24 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2014 年第一期江苏春辉生态农林股份有限

公司公司债券摘牌公告》），14 春辉 02 债券余额为 30,635,000 元。

公司已于 2016年度将位于江阴市新桥镇、石庄大江金属公司厂区、江阴市

徐霞客镇璜塘、峭岐及江西新余基地、江西九江市德安基地土地的存货苗木，进

行出售，包括本期债券募投项目亦转让至江阴市华明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及江苏顺

丰生态园林有限公司。公司现为了充分利用现有资产，专业从事工程施工。公司

以 2017年 06月 30日为基准日，对原公司进行派生分立的资产重组。

由于本期债券发行人发生分立事项，为保障本期债券持有人利益，发行人作

为召集人于 2018年 1月 2日召开 “14春辉 02”2018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向投资者详细说明公司分立事项，并补充审议该分立事项。会议通知如下：

一、特别提示

1、根据《会议规则》，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采取记名现场投票方式和非现场

方式进行投票表决；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须经代表本期未偿还债券本金总额二分

之一以上表决权的债券持有人（或债券持有人代理人）同意方为有效。

2、债券持有人会议不得就未列入本次会议议案的事项进行表决。债券持有

人会议审议拟审议事项时，不得对拟审议事项进行变更。任何对拟审议事项的变

更应被视为一个新的拟审议事项，不得在本次会议上进行表决。



3、除法律法规和《募集说明书》明确规定外，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的

决议对全体债券持有人（包括所有参与会议、未参与会议、反对决议或放弃投票

权的债券持有人，以及在相关决议通过后受让本期债券的债券持有人）均有同等

效力和约束力。

4、发行人、单独或合并持有本期未偿还债券本金总额 10%以上的债券持有

人有权向债券持有人会议提出临时议案。临时提案人应不迟于债券持有人会议召

开之日前第 10日，将内容完整的临时提案提交召集人，召集人应在收到临时提

案之日起 5日内在监管部门指定的媒体上发出债券持有人会议补充通知，并公告

临时提案内容。提案人应当保证提案内容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

《会议规则》的规定。

二、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召集人：江苏春辉生态农林股份有限公司

（二）召开时间：2018年 1月 2日下午 14:30

（三）召开方式：采取现场和非现场方式

（四）召开地点：江苏省江阴市新桥镇环镇西路江苏春辉生态农林股份有限

公司培训中心

（五）表决方式：采取现场和非现场的投票方式进行投票表决

（六）债权登记日：2017年 12 月 25日（以下午交易结束后，中央国债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债券持有

人名册为准）

三、会议审议事项

补充审议《关于江苏春辉生态农林股份有限公司分立的议案》。

四、参加会议人员

（一）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截至债权登记日 2017年 12月 25日交易

结束后，登记在册的 “14春辉 02”、“14江苏春辉债 02”的债券持有人均有权

参加债券持有人会议。因故不能参加的债券持有人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和参加表决，该债券持有人代理人不必是本期债券的债券持有人（授权委托书式



样见附件三）；

若由代理人参加会议，债券持有人需出具投票代理委托书并载明以下内容：

1、代理人姓名；

2、代理人的权限，是否具有表决权；

3、分别对列入债券持有人会议议程的每一审议事项投赞成、反对或弃权票

的指示；

4、投票代理委托书签发日期和有效期限；

5、个人委托人签字或机构委托人盖章并由其法定代表人签字。

（二）本期债券发行人；

（三）债权代理人（由主承销商担任）；

（四）债券发行人聘请的律师等相关人员；

（五）其他发行人认为有必要参加的人员。

五、参加会议的登记办法

（一）登记时间：2017年 12月 26日 9时至 2017年 12月 29日下午 17时，

以本期债券债权代理人工作人员签收时间为准。

（二）登记办法

1、参会的债券持有人可通过传真或邮寄方式将本通知所附的参会回执（参

见附件一）及证明文件（见下文）, 在登记时间内送至债权代理人处（见下文）。

逾期送达或未送达相关证件、证明的债券持有人，视为不参加本次会议。

2、证明文件：参加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债券持有人应在提交参会回执时

附上以下证明文件：

（1）法人债券持有人代表需提供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证券

账户卡（或持有本期债券的证明文件）、参会人身份证。

（2）自然人债券持有人需提供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代理人需提供本

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及证券账户卡（或持有本期债券的证明文

件）。

（3）上述有关证件、证明材料均可使用复印件，法人债券持有人提供的复

印件需加盖公章，自然人债券持有人提供的复印件需签名。



六、参与会议的人员及权利

1、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债券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债券持有人或其

代理人，均有权参加债券持有人会议。不能参加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债券持有人可

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可以不是本期债券的债券持有人）参加会议和表决（授权委

托书样式，参见附件二）。

2、债权代理人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对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和参与会

议人员资格等事项出具见证意见。

3、下列债券持有人在债券持有人会议可以发表意见，但没有表决权，并且

其代表的本期债券张数不计入参与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张数：

（1）发行人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2）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权的股东；

（3）除上述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权的股东

之外的其他关联方；

（4）与审议事项有利害关系的债券持有人。

七、表决程序和效力

（一）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投票表决采取通讯方式进行投票表决。

未参加现场会议和参加现场会议但未在现场表决的持有人应于会议表决期

限截止日(2017年12月29日)17:00之前，将持有人会议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 二、

三)及表决票(详见附件 五、六)传真至 0510-86120968，并于会议结束后 3个工作

日内(即 2018年 1月 4日 17时之前)将原件寄达债权代理人处（详见下文）。

（二）债券持有人或其代理人对拟审议事项表决时，只能投票表示：同意、

反对或弃权。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或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

放弃表决权利，其所持有表决权的本期债券张数对应的表决结果应计为“弃权”。

（三）由有权出席持有人会议的债券持有人或其委托代理人以其持有的相应

债券尚未兑付的债券行使表决权，所持每一张尚未兑付的债券为一表决权。每一

张债券（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拥有一票表决权。

（四）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对决议生效日登记在册的全体公司债券持有人

（包括未参加会议、参加会议但明确表达不同意见或弃权的债券持有人）具有同



等的效力和约束力。

（五）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须代表本期未偿还债券本金总额二分之一以上表

决权的债券持有人（或债券持有人代理人）同意方为有效。

下述债券持有人没有表决权，并且其代表的本期债券张数不计入有表决权本

期债券张数总数：

1、债券持有人为发行人或其关联方；

2、债券持有人持有不具备有效请求权的债券。

（六）任何与本期债券有关的决议如果导致变更发行人、债券持有人之间的

权利义务关系的，除法律法规和《募集说明书》明确规定债券持有人作出的决议

对有约束力的情形之外：（1）如果该决议是根据债券持有人、受托管理人的提议

做出的，该决议经债券持有人会议表决通过并经发行人书面同意后，对发行人和

全体债券持有人有约束力；（2）如果该决议是根据发行人的提议做出的，经债券

持有人会议表决通过后，对发行人和全体债券持有人有约束力。

（七）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经表决通过后生效，但其中涉及须经有权机构批

准的事项，经有权机构批准后方能生效。

本公告内容若有变更，会议召集人江苏春辉生态农林股份有限公司将以公告

方式发出补充通知。债券持有人会议补充通知会在刊登会议通知的同一媒体上公

告，敬请投资者留意。

八、债券持有人会议及文件邮寄联系方式

收件人：2014年第一期江苏春辉生态农林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14年

第二期江苏春辉生态农林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债券持有人会议筹备组；

联系地址：江苏省江阴市新桥镇环镇西路（沿江高速新桥服务区旁）江苏春

辉生态农林股份有限公司

邮政编码：214426

联系人：邓新波

联系电话：0510-86125318 13961667070

传真：0510-86120968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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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4春辉02”2018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参会回执

兹确认本人/本单位或本人/本单位授权的委托代理人，将出席 “14春辉 02”

2018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14春辉 02”债券持有人（签署）：

（公章）：

“14春辉 02”债券持有人证券账户卡号码：

持有 “14春辉 02”债券张数（面值 100元为一张）：

年 月 日

（本参会回执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附件二：

“14春辉02”2018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授权委托书

（适用于债券持有人为法人的）

兹全权委托 ______________先生（女士）作为本单位的代理人参加 2018

年 1月 2日召开的 “14春辉 02”2018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并就表

决《关于江苏春辉生态农林股份有限公司分立的议案》事项代为行使 同意□ 反

对□ 弃权□ 表决权。委托有效期为自授权委托书签署日起至本次债券持有人会

议结束。

如委托人未做出指示，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委托人（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

委托人组织机构代码：

委托人证券账号：

委托人持有债券张数（面值 100元为一张）：

注：请投资人在上表填入对应持有的“14春辉 02” 债券的张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此委托书格式复印有效）



附件三：

“14 春辉 02”2018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投票代理委托书

（适用于债券持有人为自然人的）

兹全权委托 _______________先生（女士）作为本人的代理人参加 2018年

1月 2日召开的 2014年江苏春辉生态农林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8年第一次

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并就表决《关于江苏春辉生态农林股份有限公司分立的议

案》事项代为行使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权。委托有效期为自授权委托书

签署日起至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结束。

如委托人未做出指示，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证券账号：

委托人持有债券张数（面值 100元为一张）：

注：请投资人在上表填入对应持有的 “14春辉 02” 债券的张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此委托书格式复印有效）



附件四：

关于江苏春辉生态农林股份有限公司分立的议案

各位债券持有人：

江苏春辉生态农林股份有限公司现提请各位审议《关于江苏春辉生态农林股

份有限公司分立的议案》。

一、分立背景

江苏春辉生态农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春辉公司”）为城

市园林绿化壹级资质企业，可从事任何规模的城市园林绿化工程、养护、景观工

程等。近年我国苗木产业扩张较快，产量持续增长，受需求减弱影响，苗木价格

明显下滑，苗木种植面临较大的经营和资金压力，公司出于缩小资产规模，盘活

存货，优化财务结构考虑，通过产业优化配置和产业结构调整，重点发展园林绿

化工程业务。

二、公司分立的情况

2017 年 6 月 30 日经公司董事会、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同意以 2017 年 06 月

30 日为基准日进行存续分立，即江苏春辉生态农林股份有限公司存续，新设立

的公司江阴广茂生态农林有限公司（简称：“广茂公司”）接续公司剥出的资产，

原分立前的债权债务由分立后的公司共同承担。分立前，春辉总资产 282,393.68

万元，总负债83,283.15万元，净资产199,110.53万元，其中注册资本 38,880.00

万元（中国绿园（香港）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16,678.20万元，占股本的 42.90%；

江苏德源纺织服饰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14,655.00万元，占股本的 37.69%；江苏

全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7,170.60万元，占股本的 18.44%；江阴赛硕

贸易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376.20万元，占股本的 0.97%）；分立后，存续的春辉

公司资产 114,822.49 万元，总负债 78,923.19 万元，净资产 35,899.30 万元，

其中注册资本 7,010.00 万元（中国绿园（香港）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3,007.05 万

元，占股本的 42.90%；江苏德源纺织服饰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2,642.27万元，

占股本的 37.69%；江苏全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1,292.85万元，占股

本的 18.44%；江阴赛硕贸易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67.83万元，占股本的 0.97%）；

广茂公司资产 167571.19 万元，总负债 4,359.96 万元，净资产 163,211.23 万元，





附件五：

“14 春辉 02”2018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表决票

（适用于债券持有人为法人）

表决事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关于江苏春辉生态农林股份有限公司分

立的议案

债券持有人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受托代理人签字：

持有债券张数（面值 100元为一张）：

注：请投资人在上表填入对应持有的 “14春辉 02” 债券的张数。

年 月 日

说明：

1．请就表决事项表示“同意”、“反对”或“弃权”，并在相应栏内画“√”，只能表示

一项意见；

2．本表决票复印有效；

3．债券持有人会议投票表决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

4．未选、多选、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未投的表决票、表决票上的签字或盖章部分

填写不完整、不清晰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其所持有表决权的本期债券张数对应

的表决结果应计为“弃权”。



附件六：

“14春辉02”2018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表决票

（适用于债券持有人为自然人）

表决事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关于江苏春辉生态农林股份有限公司分

立的议案

债券持有人签字：

受托代理人签字：

持有债券张数（面值 100元为一张）：

注：请投资人在上表填入对应持有的 “14春辉 02” 债券的张数。

年 月 日

说明：

1．请就表决事项表示“同意”、“反对”或“弃权”，并在相应栏内画“√”，只能表示

一项意见；

2．本表决票复印有效；

3．债券持有人会议投票表决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

4．未选、多选、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未投的表决票、表决票上的签字或盖章部分

填写不完整、不清晰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其所持有表决权的本期债券张数对应

的表决结果应计为“弃权”。


